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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林莉庭
電話：05-2254321#367
傳真：2251305
電子信箱：emalin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409275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校持續辦理115年度-116年度防制人口販運宣導，請

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1月24日府授警外字第1145345755號函（諒

達）續辦。

二、為辦理115-116年度年度防制人口販運工作，請各校善用內

政部移民署製作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海報及宣導影片(網址:
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5385/7445/7535/7559

/；路徑:內政部移民署官網首頁/業務專區/防制人口販運/

下載專區)，並進行相關運用與宣導:

(一)透過實體(指單獨辦理或結合其他活動現場)、網路(指跑

馬燈、網站、通訊軟體、媒體)等方式辦理人口販運宣

導。

(二)運用多元性、多語化與可及性之宣導項目，執行防制人

口販運宣導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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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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